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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14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6 日 

質詢對象：財政建設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林穎孟 黃郁芬 

計 2 位 時間 36 分鐘 

※速 記 錄 

──109 年 10 月 26 日── 速記：郭麗秀 

主席（楊議員靜宇）： 

現在進行第 13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財政建設部門第 14 組質詢，質詢議員有林穎

孟議員、黃郁芬議員等 2 位，時間共計 36 分鐘，請開始。 

林議員穎孟： 

謝謝主席，請產業發展局局長和商業處處長一起上臺備詢。 

產業發展局林局長崇傑： 

議員好。 

林議員穎孟： 

局長，你好。其實我知道產業發展局是輔導所有商家成功營業的一個單位。請

教一下，一般認知中，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要件才叫做餐廳？大概要多少個座位或有

幾個廚房等等，有沒有一些要件來認定這個叫做餐廳？ 

林局長崇傑： 

應該是沒有特別定義，只有在組別認定上，不管是經濟部的認定或都市計畫土

管的認定，只有組別認定，沒有去界定什麼樣才叫餐廳。 

林議員穎孟： 

產業發展局在文件審查的時候，要怎麼判斷它是餐廳還是別種？ 

商業處高處長振源： 

跟議員報告，以商業處來說的話，對一個行業別的認定，有時候會看到實際的

經營形態。一般來講，會碰到這個問題都是他在登記的時候，會登記一個項目。另

外一種有可能碰到實際在經營的時候，相關局處可能想要知道他的行業別和實際經

營是什麼態樣，由商業處這邊行政配合到現場去看，依據實際狀態及實際營運情形

，再去做行業別的認定。 

林議員穎孟： 

下一頁。很多餐廳的一般樣態，大部分就是這個樣子，有一個廚房，然後有非

常多的座位讓民眾來用餐，通常對餐廳大概的印象都是這樣。 

下一頁，剛剛商業處也有說會去看商家的形態到底是不是餐廳，通常他們應該

會提供一個設計圖讓商業處來審查，是嗎？ 

高處長振源： 

一般都是到實際營運的時候，商業處會派人到現場去做行業別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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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穎孟： 

這張設計圖其實就是在大安區住商混合的住宅地下室裡，業者說是一間餐廳，

商業處應該有看過這張設計圖吧？ 

高處長振源： 

有。 

林議員穎孟： 

請局長和處長看一下這張設計圖，目前劃紅色圈圈的部分，看得出座位區只有

兩個地方，其他全部都是廚房。請教一下，這樣子是餐廳嗎？ 

高處長振源： 

跟議員報告，這個案子先前經過大家的反映，因為這屬於一個比較新型態的情

況，依據他營運的情形，包含設座大概一層面積，將近有 31 個類似廚房的隔間。 

從圖上來看，因為目前還在裝修中，還沒有正式營運。 

林議員穎孟： 

對，就是這張圖。 

高處長振源： 

另外還有爐具達到一百三十多個，我們也依據他的圖做一個詳細的描述，也把

這個情形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商業司也做一個認定。 

林議員穎孟： 

我知道。 

高處長振源： 

19 日有正式回文過來。 

林議員穎孟： 

請教當時在看設計圖的時候，商業處都認為這是餐廳嗎？ 

高處長振源： 

不是，因為這是一個新型態行業的情形，屬於全國一定有共同的一個認定，所

以我們有正式發函請中央主管機關來做認定。 

林議員穎孟： 

對，那是 10 月 19 日的事，這家業者在 10 月 19 日之前的類別到底是什麼？ 

高處長振源： 

因為那時廠商分別送建築主管機關提出裝修的需求，裝修許可上面是有提到餐

飲業。另外廠商在公司商業登記上是用公司來登記，以他想要做的項目來登記，那

時登記是有寫到「餐廳（做辦公室使用）」，我們對於這方面也做了初步的了解，

但是實際的經營態樣，還是要等他經營後看實際上的情況。 

林議員穎孟： 

也就是這個廠商在送交文件的時候，營業項目的類別是寫什麼？ 

高處長振源： 

這個資料不是送到商業處這邊。 

林議員穎孟： 

那是送到哪個單位？而你們又是怎麼知道他寫餐廳？ 

高處長振源： 

事後這個案子的相關資訊上面有提到，就是廠商在申請裝修，上面有一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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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要做什麼使用，有提到餐廳的部分。 

林議員穎孟： 

裝修類別上面寫的，對不對？ 

高處長振源： 

是。 

林議員穎孟： 

這個裝修類別是交給建管處？還是是交給哪個單位？ 

高處長振源： 

建管處。 

林議員穎孟： 

建管處先看到，是不是這個樣子？ 

高處長振源： 

是。 

林議員穎孟： 

處長剛剛說的沒有錯，其實這個設計圖的業者當時進入到這個社區的時候，就

是對所有的居民說他要經營餐廳。同樣的地點，確實以前是一間餐廳，但是是一般

正常的餐廳，只有一個廚房。 

後來這個餐廳就倒閉，換了一個新的廠商進來開始裝修，然後這個設計圖讓所

有的居民都非常訝異，這如果是餐廳的話，這麼大的一個空間，座位為什麼不到 20

個？一個是在走道上，一個在入口上，對所有居民而言，這看起來就不是餐廳，而

是其他業種。 

下一頁，這裡面也有一些公安的疑慮，相信處長和局長都應該知道這裡面確實

設置 31 個廚房，初估置放有 600 公斤瓦斯桶的情況。就一般消防法規，液化石化氣

通常限制 128 公斤，業者卻置放 600 公斤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對很多居民來說

，這確實會造成生命上的一個安危。 

我必須提醒商業處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因為之後要審查他們，對吧？ 

高處長振源： 

不會在商業處這邊審查。 

林議員穎孟： 

如果他要申請營業登記呢？ 

高處長振源： 

目前是做公司和商業登記，因為這不是特別許可的一個行業，所以目前是沒有

後續審查的規範，但是未來營運上面，各自目的的事業主管機關也會去協助確認他

有沒有違反其他相關的法律規定。 

林議員穎孟： 

下一頁，我跟商業處和產發局長稍微講一下，剛剛說 10 月 19 日中央有函文到

商業處，對不對？ 

高處長振源： 

我們是有去請示這個行業是歸什麼業種。 

林議員穎孟： 

類別，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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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長振源： 

對，是屬於什麼行業別。 

林議員穎孟： 

確實業者當時原本就說是餐廳，結果居民一直抗議，認為規模明顯不符合大家

對一般餐廳的想像，這件事情就請示中央，經濟部商業司也在 10 月 16 日定義這不

符合餐廳業種，而是屬於「即時餐盒製造業」。所以他並不是餐廳，而且還講到如

果他是「即時餐食製造業」的話，是不應該在這個地點。也就是他現在在一個錯誤

的地點卻持續地施工。 

時間暫停，我今天有請建管處，請一起上臺備詢，謝謝。 

下一頁，剛剛說這家餐廳不需要跟商業處申請營業登記嗎？高處長振源： 

他不需要申請許可，因為這不屬於特別許可行業，是一般通案的申請。 

林議員穎孟： 

業者不是還是要登記嗎？ 

高處長振源： 

對，已經有登記公司執照。 

林議員穎孟： 

公司登記的執照類別是什麼？ 

高處長振源： 

裡面類別蠻多項，其中一項是「餐廳（做辦公室使用）」。 

林議員穎孟： 

我想問商業處一個問題，中央已經不認定是餐廳，然後他設置的地點也不對，

接下來商業處該怎麼處理這家業者執照的問題？因為共享廚房不是餐廳，請問你要

走什麼程序？ 

高處長振源： 

以公司法相關的規定，因為商業處屬於公司跟商業登記上，就是所謂身分上跟

業者聯絡的一個對象，等於今天是一個商業的組織，他得有身分的類別，剛跟議員

報告過，如果業者經營項目不是屬於特別許可的，就可以直接取得商業處的登記。 

一般大家比較知道的像旅館等等需要特別…… 

林議員穎孟： 

我知道，他們不用審查，直接就可以登記，對不對？ 

高處長振源： 

是。 

林議員穎孟： 

現在你已經發現業者的登記業種是錯的，並不是餐廳，商業處該走什麼程序要

他改變？ 

高處長振源： 

公司上面是沒有規定，除非業者有違反到其他明確的一個法令，法令上面有要

求我們要撤銷登記的項目，才有法令規定可以去遵循。 

林議員穎孟： 

所以商業處不會做任何事情，讓業者繼續做一個錯誤的登記。 

高處長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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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因為共享廚房屬於一個新的行業，以公司跟商業登記的法令，商業處是

無法、無權，但依法還是要來做認證。而這個地方能不能經營什麼項目?因為這是新

型態的行業，這在之前被認定為「即食餐盒製造業」，但是他是不是有什麼改變，

可以做什麼行業、做什麼使用，後續我們還會再觀察，因為他現在還在屬於裝修的

階段，營運情形還都不知道。 

林議員穎孟： 

我算是為居民先跟商業處請命，其實我有看法規，如果你要叫業者撤照的話，

是必須經過法院的判決。 

高處長振源： 

或者相關法令上面有要求。 

林議員穎孟： 

剛剛看那個公文，大家都知道他其實就是一個錯誤的類別。現在的狀況聽起來

，就算商業處知道是錯誤的類別，也不會去輔導業者改變，就繼續登記錯誤的類別

，然後對著所有的居民說是餐廳。因為業者登記申請是餐廳，所以不需要經過審核

，反正登記什麼就是什麼。如果是這種情形的話，你們在程序上應該要怎麼糾正這

件事情？有沒有任何的程序可以糾正這件事情？ 

高處長振源： 

跟議員說明，依公司法規定，公司可登記其想要營業的項目，但是不是有違反

到其他相關的法律規定，例如剛議員提到業者是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營業

項目），或者違反建築相關法律的規定，另外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罰則會去處罰

。 

我這邊看到的一些相關的法令規定，除非他是屬於特別許可的，而且特別法令

規定。 

林議員穎孟： 

我知道，處長剛剛已經重複非常多遍，如果是特別許可的話，商業處才會審查

。只是業者現在已經登記為「餐廳」這樣的一個商業類別，商業處也知道。 

但是商業處好像沒有辦法去改變他，是這樣意思嗎？你確實沒有辦法叫業者要

重新變更或者有一個輔導機制，反正業者只要登記好就好，就 OK，是這樣子嗎？

就是沒有任何辦法？ 

高處長振源： 

依公司法跟商業法，我們的職權是在這裡。 

林議員穎孟： 

我知道，只是這個部分，難道沒有任何輔導嗎？希望商業處可不可以有機會或

任何一個程序去輔導他們？ 

高處長振源： 

可以。 

林議員穎孟： 

因為業者現在的業種跟地點就不對，處長就是看著一個錯誤的事情一直發生。 

高處長振源： 

跟議員報告，輔導的面向應該是針對新型態的一個行業，我們會去了解在什麼

情況下，是屬於民眾在這個地方可以經營的一個方向，我們會再去跟業者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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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穎孟： 

這情況需要非常多的輔導。 

高處長振源： 

沒錯。 

林議員穎孟： 

因為我跟你說一件事情，業者跟居民的溝通非常的差，基本上完全不溝通，業

者跟居民之間完全就是一個對立的狀態。剛剛看到中央的公文都認定行業別是錯誤

的情況，然後業者現在又繼續跟居民產生對立。 

業者明明知道這個地點已經不對，還是繼續施工。這種情況下，居民是要怎麼

安心？希望商業處在這個過程之中，能否好好輔導業者做出下列改善？ 

第 1 個，商家類別是錯誤的，輔導他們改變。第 2 個他們要換地點，中央經濟

部商業司已經認定這個地點是不能設置「即時餐盒製造業」。處長已經看到這部分

的錯誤，商業處和產發局有必要去糾正這個錯誤。 

下一頁，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因為業者持續聲稱是餐廳，但用廣告又持續地在

招商，說這個地點可以出租給很多廚房，並且告訴大家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

吸引大家來租我這個共享廚房去經營。 

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中央都已經認定這個地點不對，結果他繼續聲稱是

餐廳，並且繼續對外招商，明知法規不是這樣子規定，卻又繼續做，這是否有詐騙

的嫌疑？是不是欺騙所有的居民以及受廣告吸引而來承租的廠商。 

高處長振源： 

我們再來了解一下，看怎麼對業者做一個適當的輔導。 

林議員穎孟： 

我現在跟商業處和產發局局長請命，業者到現在還在對外招商，其實這件事情

不是我第一個爆出來的，有多個居民已經跟很多議員陳情，結果這家廠商到現在還

在對外招商，還在對外說共享廚房即將要開幕，叫民眾趕快來。明明知道錯誤，卻

還是一直做錯誤的事情，希望產發局能夠處理這件事情。 

下一頁，2020 年 10 月 13 日，建管處在新聞上表示不能再施工。 

下一頁。結果 10 月 16 日我到現場看，工人還是在施工，到今天早上居民告訴

我這家業者還在施工。請問建管處，現在難道沒有任何停工的可能性嗎？ 

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李科長彧： 

報告議員在 10 月 13 日的時候，處裡真的有會同各個機關到現場會勘，在這會

勘的過程中，並不是直接跟廠商說不能施工。講法是第 1 個部分，因為這個行業別

是個新興行業，必須要靜待中央去做一個釐清。 

第 2 個部分，因為 13 日的時候，中央還沒有正式做成決議，所以在有提出一個

建議跟廠商講。第 1 個，如果以現在狀況，我們沒有辦法核發竣工許可。第 2 個，

我們建議業者在這期間要停止施工，如果沒有停止施工，造成的這些損失，業者自

己要做一個衡量，這是我們 13 日在現場會勘的時候跟廠商做的說明。 

林議員穎孟： 

你們 10 月 20 日是不是還有跟廠商做溝通？ 

李科長彧： 

因為這試裝申請案已經引起大家的重視，特別是住戶也非常重視。這個案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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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的時候，建管處有針對室內裝修申請的部分，請廠商來做一些說明。 

第一個部分，建管處除了重申竣工核可是不會核給的。第二個部分，因為當時

我們還沒有接到 19 日的公文，所以當時的狀況仍然再度提醒。今天業者的室內裝修

，如果經過釐清他的案件確實是沒有辦法申請的話，建議他們還是要停止施工，避

免造成更大的損失。 

接下來也要一併跟議員報告的事情，目前已經非常明朗，確實是屬於「即時餐

盒製造業」。 

林議員穎孟： 

而且這家廠商還要遷移，因為不能在這個位置營業。 

李科長彧： 

建管處會在星期 3 之前把這公文發出去，清楚地告知業者現在已經跟原來餐廳

的使用不一樣，請他們詳做檢討。如果仍然是這樣子的型態的話，而沒有做任何變

更，建管處會限期業者做改善。 

林議員穎孟： 

所以建管處不會請業者停工？ 

李科長彧： 

如果他的狀況是經過變更核可，然後符合規定的話，那就沒有停工的理由。 

林議員穎孟： 

可是我剛剛已經給你看那個施作圖，會有 600 公斤的瓦斯桶會放在那個地方，

請問沒有公安的疑慮嗎？ 

李科長彧： 

這是屬於消防設備的部分，如果消防設備沒有經過核可的話，業者一樣沒有辦

法取得竣工核可。 

林議員穎孟： 

這件事情已經很明朗，包含中央也都已經認定業者已經是錯誤的地點，錯誤的

類別。 

下一頁。希望建管處針對這件案子可以依照建築法規，如果已經看到也預知可

能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的話，我認為應該要停工了，不然就持續地在損害。 

今天都還在施工，都還持續地跟居民產生衝突，這個地點已經不能再做下去，

結果業者還繼續做、繼續對外招商、繼續跟居民產生衝突，我認為這件案子是沒有

辦法繼續下去。我對市府有以下幾點訴求。 

下一頁，第 1 個，針對業者執照的部分，因為沒有法院的判決，所以商業處沒

有辦法直接地撤照，但是希望你們能夠去輔導業者做改善，包含商家的經營類別都

不對，還有地點不對。 

第 2 個，再來就是停工的部分，因為這件事已經不成了，我希望能夠立即停工

。第 3 個，就是剛剛提到「餐廳」跟「即時餐盒製造業」的要件到底是什麼？商業

處應該把「餐廳」跟「即時餐盒製造業」的要件定義清楚，不然就會發生現在這個

狀況，反正業者只要覺得是餐廳去申請就過了，這樣子不太合理，希望市府可以就

這部分做檢討。 

最後就是所謂的共享廚房，因為廠商一直說自己是共享廚房，到底什麼是共享

廚房？市府要怎麼管理這種行業？希望產發局能夠建立管理制度。局長，可不可以



臺北市議會公報 第 124 卷 第 6 期 

884 

？ 

林局長崇傑： 

我們會來做個研究，尤其第 3 項，「餐廳」跟「即時餐盒製造業」的要件是可

以比較快速去制定。 

林議員穎孟： 

謝謝。 

黃議員郁芬： 

局長請留步，其他同仁先回座。請動物保護處處長上臺備詢。局長，接著討論

臺北市是不是一個動物友善的城市相關的問題？這部分除了處長之外，希望局長也

要放在心上。 

首先看一下投影片，這是柯文哲市長之前在柯 P 新政中特別引用甘地的話，指

出「一個國家的道德是否偉大，可從其對動物的態度看出。」這句話的意思應該不

只用在所謂的家犬、家貓身上，也應該用在很多流浪動物浪浪身上，對不對？ 

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這也是臺北市動保處一直很努力的目標，對不對？ 

動物保護處宋處長念潔： 

對。 

黃議員郁芬： 

局長，同意嗎？ 

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2 位都同意。我先稱讚動保處一下，因為我去吃飯的時候有看到攝影作品，這

是動保處今年推出的一個相關計畫，希望以多元的攝影展方式去推廣「以領養代替

購買」，對不對？ 

宋處長念潔： 

是。 

黃議員郁芬： 

其實這樣子的海報非常適合，我目前看過臺北市政府很多文宣，這算是品質非

常好的海報，也希望產業發展局局長可以繼續支持動保處這樣計畫，好不好？ 

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再來看一下實際的狀況，其實臺北市的動物之家領養率是連年下降。局長可能

會說今年因為有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但就算用去年的領養率來跟

2015 年做比較，也可以發現其實相差 15%左右，是非常多的，但是實際上動物之家

的收容總數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局長，其實這個部分顯示臺北市在整個相關的宣傳，尤其號召鼓勵市民朋友來

認領養動物還是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局長，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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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下一張，這要跟局長說明，比較六都公立動物收容處所數，臺北市跟桃園市在

六都裡唯二只有一間公立動物收容處所的城市。局長，臺北市作為首善之都，你對

於這樣的成績是否滿意？ 

林局長崇傑： 

其實一直在努力尋找地點，但是因為很多里長都有不同的意見。 

黃議員郁芬： 

局長，意思是我們一直在地溝通，卻沒有辦法加強？ 

林局長崇傑： 

還必須繼續努力。 

黃議員郁芬： 

下一張，這個是動物之家超收的情況，局長應該知道超收非常嚴重。接著跟局

長討論一下，今年年初臺北市訂立一個「臺北市民間動物收容處所設置許可及補助

辦法」，局長是否知道？ 

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處長應該非常清楚，對不對？ 

宋處長念潔： 

知道。 

黃議員郁芬： 

接著要好好跟局長、處長討論一下這個辦法有哪些問題。回到上一頁，為什麼

討論這個辦法這麼重要？回到上一頁，其實臺北市現在只有一所動物之家，超收比

例非常的高，而公部門也還在積極尋覓地點，在這樣狀況下，其實非常需要民間的

參與，對不對？ 

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局長，同意嗎？ 

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下一頁，這就是臺北市為什麼會有臺北市民間動物收容處所設置許可及補助辦

法出現，對不對？ 

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這個辦法的目的應該是鼓勵民間相關的團體一起來加入收容，或者一起來加入

所謂救援動物這些相關的行動。局長，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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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處長也同意嗎？ 

宋處長念潔： 

是。 

黃議員郁芬： 

好，以目標來看這個辦法到底有沒有符合現狀？這個辦法規定不同的犬隻、貓

隻體型、大小都是以公斤數來做收容面積的計算，這些都是有相關的依據，才有相

關的空間需求。 

局長，但是我們發現如果以這個辦法去檢視目前臺北市的動物之家每隻貓犬所

能使用的空間，其實是完全無法容納的。 

現在討論這個問題，不是要動物之家應該立一個上限，拜託！不要誤解我質詢

的本意。動物之家現在收容的數量非常大，盡力收容是一件好事，希望這件事情不

要改變。 

但是今天相關的空間限制，連公立的動物之家、公部門都很難做到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很難去要求民間業者符合這麼嚴格的空間規範。局長，同意嗎？ 

林局長崇傑： 

了解。 

黃議員郁芬： 

局長，據我所知目前動物之家調整的方式，其實就是增加遛狗次數，增加貓的

容家數。所以剛剛提到的補助辦法，應該要把目前動物之家相關的這些配套措施納

入，做相關的文字描述，讓民間想要參與一起收容動物的這些團體都知道，比如相

關空間的旁或附近有一些緊鄰的綠地，可否酌情彈性納入相關的考量範圍內去做這

樣子彈性的調整？ 

林局長崇傑： 

我們來研究。 

黃議員郁芬： 

因為目前動物之家就是這麼做。 

宋處長念潔： 

對，我們應該可以納入。 

黃議員郁芬： 

謝謝局長和處長，因為還有其他議題要跟 2 位討論。看一下這個辦法，剛剛講

為了要補助民間團體加入收容動物的行列，其實有相關的補助。 

現在來看一下，我們辦公室同仁有整理，包含設施設備、人員薪資補助，其實

都有相關的上限，還有收容動物絕育，是以隻數計算，彈性很大，就先沒有列入計

算。 

辦公室同仁計算包含設施設備、人員薪資、診療費和場所租金，發現其實一年

領到底、最多就是補助 66 萬元，66 萬元看起來好像還不錯，蠻多的，但是事實真

的是這樣嗎？ 

光是動物之家，扣掉相關的政令宣導，臺北市動物之家一年的營運成本就將近



臺北市議會公報 第 124 卷 第 6 期 

887 

二千六百多萬元，這個相關的成本是合理的，意思是訂立這個辦法的時候，也有找

一些相關的團體、人士一起做討論，包含財團法人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專員就說：

依照實際的經驗，如果要新建一個面積 15 坪的狗舍，只有 15 坪，花費就會超過百

萬元。 

局長，也就是目前這個補助辦法對於要鼓勵民間團體來申請補助的誘因顯然不

足，一年做到底，努力符合規定，最多才拿 66 萬元補助，可能連 15 坪的狗舍都蓋

不起來。 

針對這個問題，我要明確的跟局長、處長說，如果今天拿這個辦法去鼓勵民間

團體加入收容動物的行列，誘因還有相關的補助條件其實是遠遠不足的。 

下一張，到底有多少團體有辦法符合來申請這個補助辦法？我們發現其實目前

臺北市有一些比較大型的動物收容處所，比如愛媽之家，其實面臨到很嚴重的問題

，他們在一些土地使用跟建築物的管理規範上面，是有一點難去符合目前的法規規

範。 

他們根本連申請都不能申請，結果現在看到的臺北市政府不是去輔導他們如何

合法來申請補助。我們弄了一個補助辦法，應該是要想辦法讓民間團體來領補助，

對不對？ 

林局長崇傑： 

對。 

黃議員郁芬： 

局長，這應該是一個大方向目標，對不對？ 

林局長崇傑： 

是。 

黃議員郁芬： 

結果我們好像不是在輔導他們如何合法，因為今年訂了這個補助辦法，結果發

現好像根本沒有人可以申請補助，明年乾脆預算全部不用編。 

局長、處長，希望你們就這辦法內容有問題的部分一起做研究，第 1 個，空間

規範上很難符合現實狀況。第 2 個，補助的金額誘因非常的不足。 

目前很多民間人士非常有愛心，希望給浪浪一個家，我完全認同這樣子的一些

做法，但是實際上他們可能一開始在規劃整個空間的時候，不一定對法令這麼的了

解情況下，他們就先收容了。 

局長，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重要？這個補助辦法聽起來跟現狀這麼難適用的情

況下，之後如果民間團體沒有符合補助辦法相關規範，是要被臺北市政府開罰的。 

這完全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你們去設立這個辦法是要鼓勵民間團體，因為

目前公部門公立的動物之家已經一再超收，空間上真的很吃緊，同時我知道你們應

該是很努力在積極尋覓空間，但是你找到地還要蓋建物，其實都是需要時間。 

整個過程當中，希望民間團體可以來參與，但是你們現在訂定一個跟現狀超級

不適合的辦法，完全沒有辦法合用，之後你們竟然是可以去懲罰他們、課以罰金，

這完全本末倒置，非常的不合理。 

我在此提出具體的訴求，第 1 個，希望產發局局長可以支持動保處去研議新建

的動物之家，從根本改善超收的問題。再來是根據針對動物之家認領養率下降的問

題，提出相關的改善報告跟改善措施，並且全面通盤檢討目前臺北市民間動物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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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設置許可跟補助辦法的設施規範，還有符合相關的空間和補助的誘因，都希望

是真的可以去達到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的目標，好不好？ 

林局長崇傑： 

好。 

黃議員郁芬： 

接下來希望可以召集動保團體，還有實際在經營，比如很多民間的愛爸、愛媽

，相信處長應該知道，其實他們的經驗就是動保處應該要去諮詢的對象。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現狀，就是他們每天生活必須會面對的問題。再來最重要

的就是加強輔導民間動物收容處所，協調土地跟建物的使用問題，最重要就是加強

輔導他們合法。局長，好不好？可以答應嗎？ 

林局長崇傑： 

好。 

黃議員郁芬： 

這個部分相關的未來規劃及改善措施，是不是可以在年底前提出一個比較完完

善的報告？ 

宋處長念潔： 

好。 

林局長崇傑： 

好。 

黃議員郁芬： 

謝謝，時間暫停。局長，不好意思再麻煩留步一下，請商業處長上臺備詢。處

長，因為我時間有限，所以接下來會問比較關鍵的問題，就是針對重點回答。 

處長，其實市政府為了管理全臺北市到處都有抓娃娃機，所以在今年 8 月 21

日有公告實施「臺北市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自治條例」，對不對？ 

高處長振源： 

是。 

黃議員郁芬： 

其實就是要規範抓娃娃機店對不對？ 

高處長振源： 

針對…… 

黃議員郁芬： 

自動選物。 

高處長振源： 

選物販賣機的一個管理。 

黃議員郁芬： 

針對這個管理我看了一下，這個自治條例實施以來，商業處稽查很多地方，總

共查獲 36 件違反條例規範的店家，其中最多的項目，就是違反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的規定，其中又以第 3 款的違規情形最嚴重。 

第 3 款的內容是這樣寫「每一自助選物販賣機須符合經濟部電子遊戲機評鑑委

員會評鑑為非屬電子遊戲機之說明書內容」。局長，你看得懂這句話什麼意思嗎？ 

林局長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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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我們內部有討論過。 

黃議員郁芬： 

局長看得懂嗎？ 

林局長崇傑： 

因為業者對於這法規很熟悉，所以我們是直接引用經濟部的規範。 

黃議員郁芬： 

局長，我們來看一下這 2 張圖片，哪裡違反剛剛引用的自治條例裡面的法條？

處長不用回答，讓局長回答一下。 

高處長振源： 

跟議員報告，因為第 3 款條文是規範業者在裝機臺的時候，就是要再經過中央

的核定，所以就會給一個說明書，說明書上面就有明確的規範。 

黃議員郁芬： 

處長，現在的問題是業者應該會有一個說明書。 

高處長振源： 

對，所以業者很清楚。 

黃議員郁芬： 

他應該知道機臺從生產出來之後，經過經濟部檢核相關規範是什麼意思？也許

處長很清楚，也許業者有拿到說明書，但是消費者要怎麼知道？ 

今天我是一個夾娃娃的人，看到這 2 臺夾娃娃機，要怎麼看出哪一臺違法？局

長剛剛答不出來，我來講一下。其實最明顯的就是出口的地方，左邊的那一臺是沒

有一些阻攔物，右邊的那一臺有一些阻攔物。 

下一張，剛剛處長所講經濟部就有非常明確的文字，就是「機檯內部，無改裝

或加裝障礙物、隔板、彈跳裝置等影響取物可能之設施」。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的

是非常多娃娃機都有這樣子的狀況，包含信義威秀、公館商圈和饒河街夜市。 

我們實際去看過一整個空間有 50 臺娃娃機，裡面只有 10 臺沒有在落物出口去

加裝這些障礙物，只有 1/5 是合法的。最重要就是剛剛講經濟部有明確的規範，臺

北市的自治條例也有明確的規範，甚至還有罰則。 

重點是消費者並不知道，讓消費者去當冤大頭，以為自己夾到東西，結果在落

物口卻彈跳回來，以為是自己技術不好，其實根本就是業者違法。我明確要求商業

處應該在各大選物販賣機營業場所張貼違法樣態照片，好不好？一個月內可不可以

做到？ 

高處長振源： 

可以。 

主席： 

第 14 組質詢完畢。 


